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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针对大生公司及南通中央商务区规划调整事宜媒体报道的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近日连续遭到自

称是“中南建设股民陈某某”向相关媒体和监管机构的投诉举报，涉及大生公司

工程款以及南通中央商务区规划调整，现本公司就上述相关事项作如下说明： 

一、关于南通中央商务区规划变更问题 

南通中央商务区项目为中南集团于 2005 年获取的南通新城新区开发项目，

2008 年根据南通市政府有关提升新区城市建设水平的相关要求，本公司在政府

部门指导下调整规划设计方案，提升建筑档次，并根据变更规划完善相关手续，

补缴土地出让金，过程合法合规。 

南通中央商务区从 2008年开始着手规划调整，本公司于 2009年才上市成为

公众公司，且虽然最终规划变更导致容积率及建筑面积的增加，但由于建筑面积

的增加主要来自于建筑物高度的增加，相应的建设成本、土地出让金的支出也大

为增加，未构成对上市公司的重大利好。因此本公司未就此专门发布公告并不违

反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的强制性规定。 

二、关于大生公司应付款问题 

1、工程承接 

南通大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生公司”）作为施工单位于 2007

年、2008 年先后参与本公司下属的海门中南世纪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中南世

纪城项目 1.4、1.5 期工程施工、南通新世界中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中央商务

区 C02地块项目工程施工。 

2、会计核算 

中南建筑对应付分包商工程款设置了二级科目进行核算，分别为“应付账款

-实际应付款”和“应付账款-暂估应付款”。其中“应付账款-实际应付款”借方

核算实际支付的工程款，包括支付的现金、银行存款、各类代付水电费、甲供材



等，贷方核算经最终审计并经双方确认的工程量；“应付账款-暂估应付款”一般

核算工程施工过程中中南建筑确认的暂估工程量，记入贷方核算，待最终审计并

经双方确认后从本科目贷方负数结转到“应付账款-实际应付款”科目，如审计

确认金额与原暂估确认金额存在差异的，补记或冲销当期的施工项目成本。 

3、诉讼过程 

上述工程竣工后，因大生公司不按施工合同约定配合办理工程竣工结算，同

时对本公司按合同规定的工程审计形成的结算报告不予认可，导致工程结算存在

争议，目前双方工程造价审计未定稿。 

2014 年本公司聘请的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对中南建筑的财务报表进行年度

审计过程中，会计师事务所根据账簿记载，向大生公司发出询证函。由于大生公

司与中南建筑未能就上述工程项目完成工程造价结算，中南建筑账簿记载仅根据

大生公司上报的工程进度款数据，该数据根据工程施工合同明确约定不作为双方

结算的依据，且中南建筑账簿反映的应付款也未对甲供材进行扣除。询证函明确

“本函仅为复核帐目之用，并非催款结算”。询证函作为财务审计过程复核文件，

不能作为交易双方合同规定确定债权债务的依据。 

大生公司以财务审计过程中的询证函为主要证据于 2015 年 10 月 29 日分别

向海门市人民法院、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中南建筑支付工程款

1809 万元、4031 万元。大生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19 日向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

提出撤诉申请，该院于 2016年 4月 27日裁定准予其撤诉。 

2016年 5月 30日，大生公司再次向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庭前

证据交换过程中，我司相关子公司就已付工程款及甲供材数额进行了充分举证。

海门市人民法院就海门中南世纪城 1.4、1.5 期工程造价委托鉴定机构按双方合

同约定进行了工程造价鉴定。根据司法鉴定初步结论及已付工程款、甲供材数据，

上述工程项目工程款已超付。大生公司因此分别于 2016 年 9 月 14 日、9 月 13

日向受理法院提出撤诉申请，海门市人民法院、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经审查后

裁定准予其撤诉。大生公司在受理法院组织双方进行证据交换后撤诉也表明其对

自己主张的所谓拖欠工程款事实的否定。 

4、实际欠款情况 

2015 年度，中南建筑根据海门大生公司的实际对账情况，及时进行了账务



调整。其中南通项目调减了 3,959,670.86 元暂估应付款，减记当期成本；海门

项目调减 14,389,497.10元暂估应付款，减记当期成本。由于对成本变动影响不

大，故直接调整了当期成本。 

同时及时增记海门大生公司的甲供材部分对应的实际应付款金额。其中：南

通项目 41,808,203元，海门项目 22,607,315元。 

根据本公司核算，本公司已经向海门大生公司超付工程款约 2400 万元（具

体数字以司法鉴定报告为准）。 

2016 年 10 月 14 日，公司财务审计机构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对本公司与海门

大生账务核算问题进行说明，确认本公司上述核算数据。 

5、下一步措施 

目前，本公司根据司法鉴定的最终结论及工程款支付、甲供材提供等情况，

已着手启动对大生公司返还超付工程款的诉讼程序。 

 

对于投资者及媒体对本公司的关心，本公司深表谢意！ 

 

特此说明！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七日 

  




